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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022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通联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25 

 

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再次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 

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的说明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拟将提请股东大

会再次审议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议案未获前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情况 

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经会议审议，《关

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未获通过，具体表决情况如下： 

1.00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1.01《关于选举曹文洁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》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项表决实行累积投票制。经统计，本项表决的得

票数为252,102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31.50%。 

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本项表决的得票数为252,102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

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.50%。 

本议案关联股东曹文洁回避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未通过。 

二、议案内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的规定及其理由 

经公司2024年7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董

事会同意将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再次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，议案内容无需补充、更正或调整。 

（一）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提案的内容应当属

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并且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”  

（二）根据《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第八十二条规定：“董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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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。” 

综上，公司此次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

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并且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三、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必要性及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必要性 

公司董事会认真研究并重新审议上述议案，认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曹文洁女

士熟悉上市公司经营管理，对公司的运营模式、业务发展及内部管理都有深入的

了解和丰富的经验，其从业经历、专业素养等有助于公司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，

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能更好地为公司引进战略资源、提高公司竞争力和决策

效率。因此，董事会将本事项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

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二）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4年6月21日，公司召开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、第四届董

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

案》。 

2024年7月12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以8票同意、0票反

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，同意将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

案》再次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7月 12日 

 


